
 《2009年道路交通(違例駕駛記分)(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 

 

當局須跟進的事項 

 

 

 因應法案委員會二零零九年三月十八日的來函，現就該函附件第

(c)、(d)及(e)項提供相關資料。 

 

 

(c) 解釋為何不考慮引入額外措施，例如針對罔顧法紀、被記 30 分

或以上而且不按當局所發傳票出庭應訊的司機，授權運輸署署長暫時

吊銷其駕駛執照，因為有意見指現時的建議未必能夠有效打擊涉事司

機藉避收當局所發傳票以繞過違例駕駛記分制度(記分制度)的問題

(規避問題)。 

 

2. 擬訂條例草案時，我們曾經考慮應否將兩年內被記 15 分或以上

的司機當作已取消駕駛資格論，但發現設立自動取消駕駛資格的機制

實屬不宜。 

 

3. 自動取消駕駛資格偏離現行《道路交通(違例駕駛記分)條例》(第

375 章)的規定，並可能引致下列實際問題： 

 

(a) 涉事司機可能不知道法庭已向他作出取消資格令，而繼續

駕車； 

 

(b) 涉事司機不會依照第 375 章第 10 條的規定，交出駕駛執照； 

 

(c) 在不知道駕駛資格已被取消的情況下，涉事司機可能繼續

駕車，因此違反《道路交通條例》(第 374 章)第 44 條訂明

不得在取消駕駛資格期間駕車的規定；以及 

 

(d) 以下的異常情況會出現：涉事司機在傳票所示罪行的違例

駕駛分數，會在他不知道法庭已向他作出取消駕駛資格命

令的情況下及在自動取消駕駛資格期屆滿後被註銷。換言

之，涉事司機不會根據記分制度受罰，違例駕駛分數卻反

而會被註銷。 

 

4. 上述情況不會有助提高道路安全，反而可能引致保險問題。在汽

車(第三者風險)保險單中註明司機必須持有駕駛執照或司機未有被取

消駕駛資格的條文，並非不常見。司機如在自動取消駕駛資格期間(假

設該司機不知道法庭已向他作出取消資格令)駕車時發生意外，有關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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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單就涉事司機而言是否在其駕車時仍有效可能有爭議。雖然有關受

害人最終可能得到汽車保險局的賠償，但該受害人可否根據第三者風

險單而獲得保險公司的賠償卻很可能有爭議。 

 

5. 此外，亦有關注自動取消駕駛資格的做法或會損及職業司機的金

錢利益，甚至影響有關司機及其家人的生計。因此，不讓有關司機有

機會申辯前就自動取消其駕駛資格，並不恰當。 

 

6. 我們在條例草案建議– 

 

(a) 如有關傳票按照運輸署署長根據《道路交通(駕駛執照)規

例》(第 374B 章)備存的駕駛執照紀錄所示的登記地址以掛

號郵遞方式向當事人送達，即使傳票因無法派遞予當事人

而被退回，傳票也當作已送達論； 

 

(b) 規定如獲送達根據第 375 章發出的傳票的人沒有應傳票(包

括已當作送達的傳票)到裁判官席前，則運輸署署長不得向

該人發出或重新發出駕駛執照，或將該人的駕駛執照續期。 

 

如可引入上述措施，能針對“未能送達”傳票和涉事人不出庭應訊的

問題，有助令涉事人面對取消駕駛資格的法律程序。 

 

 

(d) 回應一位委員的關注–該委員指第 240 章第 3A 條可能違反《基

本法》；第 3A 條訂明，裁判官可在涉事人缺席及未按第 240 章第 3(3)

所訂通知書告知當局其意欲前，命令該人繳付定額罰款(包括附加罰

款)。 

 

7. 不遵照《定額罰款(刑事訴訟)條例》(第 240 章)第 3A 條繳付罰

款，不會引致上文第 3 至 5 段所述的後果。因此，第 240 章所訂的定

額罰款制度不能與修訂條例草案所述的記分制度直接比較。 

 

8. 修訂條例草案與第 240 章的分別，在於後者無須引用“當作已送

達”條文執行定額罰款制度，而是憑藉涉事司機本身是否獲悉當局根

據第 3(3)條所發的通知書或根據第 3A(1)條所發的命令。雖然裁判官

可在涉事人缺席的情況下，根據第 3A(1)條命令該人繳付定額罰款，

但該條文必須與第 3B(1)條一併理解。第 3B(1)條訂明，“凡裁判官信

納收件人本身沒有獲悉第 3(3)條所述的通知書，並非由於該人的疏忽

所致，則裁判官可應申請(而關於該項申請，警務處處長已獲給予合理

通知)將根據第 3A(1)條作出的命令撤銷……”。不獲悉當局根據第

3(3)條所發通知書的涉事司機，如並非出於本身疏忽，可要求裁判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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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根據第 3A(1)條作出的命令撤銷，並就法律責任提出爭議，因此我

們認為第 3A(1)條不會引起人權問題。 

 

 

(e) 承諾在修訂條例草案實施六個月後檢討修訂條例打擊規避問題

的成效，並向交通事務委員會匯報檢討結果。 

 

 

9. 我們希望修訂條例草案盡快實施，並承諾在修訂條例生效大約六

個月後，檢討修訂條例打擊規避問題的成效。 

 

10. 請委員留意本文件的內容。 

 

 

 

 

 

 

 

 

 

 

 

 

 

運輸及房屋局 

二零零九年三月二十五日 


